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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序言 

最近，本事务所频繁的为外国劳动者代理了一些劳动案件。在针对外国劳动者案件的

众多争议点中，我想要特别说明一下关于公司根据员工守则开除员工的问题。 

 

2. 劳动合同和员工守则的关系 

当用人单位雇佣劳动者时，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并在其中规定工资，工作时

间和其他事项（劳动合同法第 4 条第 2 款）。用人单位在制定员工守则时也必须听取工会

或者劳动者代表的意见（劳动基准法第 90 条第 1 款），然而，员工守则是用人单位在没有

劳动者同意的情况下自己可以制定的。因此，如果用人单位没有合理的通知劳动者员工守

则的内容，员工守则并不直接构成劳动合同的一部分（《劳动合同法》第 7 条；在涉及员

工守则变更时根据第 10 条）。 

 

3. 将员工守则告知劳动者的方法 

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个事项是应当用哪一种语言告诉劳动者员工守则的内容。有一种说

法是只要员工在日本公司工作，那么用日语告知员工也是可以的。然而，如果一个属于跨

国财团的公司，正如在这个案件中是一家跨国公司，那么不可避免的是员工来自很多不同

的国家，并且工作中用英语交流。在这样的公司中，员工使用英语交流；日本公司的外国

员工并不被要求必须会日语；劳动合同也用英语签订；工作语言也是英语（开除通知也是

英语版本）。在这样的公司中，只用日语通知员工员工守则的内容是不合理的，因此英文

版本的通知也是必要的。 

 

4. 员工守则英文译本当中出现的问题 

在跨国公司中，英文版本的员工守则通常会附在日语版本之后，日文版的员工守则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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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要向对用人单位有管辖权的劳动基准办公室报备（劳动基准法第 89 条），因此日本版本

的员工守则被视作是官方版本。 

然而，在一些员工守则中，日文版和英文版之间会有一些翻译上的差异。在这个案件

中，我们不能认定日文版的员工守则已经向非以日语为母语的员工通知过。因此，员工守

则并没有成为劳动合同的一部分并且，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员工守则开除员工是不被允许

的。而我们的上一个案件就是在抗辩员工守则中禁止员工骚扰他人，如果员工实施了骚扰

行为，用人单位能否根据员工守则直接开除员工的问题。 

如果日文版本员工守则中对“骚扰”的定义为：“让别人感到不快的行为”，然而英语

的版本是：“未经他人同意或者是冒犯别人的行为。”这两种语言的员工守则针对这一定义

具有实质性的差异，然而对于在外资公司工作的并不会日语的员工来说，很难证明用人单

位已经让他们知道了日语员工守则的真正内容。所以，公司很难针对这个定义来直接单方

面开除员工。 

 

5. 结论 

员工守则只有在用人单位合理告知员工的情况下才能成为劳动合同的一部分。当用人

单位雇佣外国员工并不要求他们会日语时，用人单位应当用英文通知他们员工守则的内容，

但是当日文与英文版本的员工守则出现差异时，日本版本针对员工来说依然是不可知的。

在这种情况下，用人单位根据日文版本单方面开除员工是不被允许的。 

                                                                （完） 


